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公告
（2022）第1号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放管服”改革要求，结合现阶段金融监管工作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对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现决定废止下列3件规范性文件：

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关于印发《关于上海市支付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银总部发〔2014〕20号）

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综合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间债券市场准入备案管理相关事宜的通知（银总部综发〔2014〕5号）

三、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公告〔2017〕第1号（“债券通”北向通境外投资者准入备案业务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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